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说明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广东南海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

财产份额，以现金方式购买臻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粤丰环保”）7.22%的股份，最终实现对粤丰环保 100%控股，并拟向不

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详见同日披露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情况、防范和填补措施

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市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

告以及《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华兴专字

[2026]26006480036 号），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5年 1月 1日完成，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交易前

（实际数）

交易后

（备考数）
变动比例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7,306.55 225,669.09 1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2 2.60 7.64%

注：上市公司于 2025 年 6月开始对标的公司粤丰环保并表，因此上市公司 2025年利润

表仅合并标的公司粤丰环保 2025年 6月至 2025 年 12 月净利润，而交易完成后备考利润表

合并粤丰环保 2025 年全年净利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粤丰环保的持股比例提升至 100%。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由于粤丰环保盈利能力较好，

因此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加，基本每股收益提高。

二、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拟采取的措施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

情况。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对股东的回报能力，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

措施，积极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

（1）加强与标的公司业务协同，提高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粤丰环保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少数股东损益将

直接增厚上市公司层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亦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

司对标的公司粤丰环保的控制力。结合标的公司的历史财务数据，增强上市公司

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能够进一步有效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与母

公司各项业务形成有效互补，发挥规模效应，有助于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

（2）完善的利润分配政策，注重投资者回报及权益保护

为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公司股

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23]61号）等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程序。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严格执行现行分红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在符合条件的情

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特此说明。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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